
普宁市普宁大道南山路段
“

7· H” 汽车起重机

倾覆较大事故调查报告

2θ 17年 7月 11日 18时许,普 宁市普宁大道南山路段非机动

车道上一辆大型吊车(车牌:粤 ⅤR3693)在起重作业时发生倾翻 ,

吊臂砸中普宁大道正常行驶中的一辆五菱牌面包车 (车牌:粤

ⅤΚ3215),造成车内 7人当场死亡,3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揭 阳市迅速贯彻落实省委胡春华书记、马兴瑞

省长、林少春常务副省长等省领导同志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做好事故处置工作。揭阳市委李水华书

记、陈东市长也在第一时间作出指示,出 差在外的李水华书记连

夜赶回揭阳,指派熊松常委主持召开应急处置工作会议,落实市

委常委、普宁市委书记张时义代表市委、市政府仝力以赴做好事

故善后处置工作;指派陈定雄常务副市长和曾瑞如副市长带领安

监、应急、公安、卫计等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和医疗专家立即赶赴

普宁,指导协助普宁市开展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为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7月 11日 揭阳市人

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印发 《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

普宁市
“⒎11” 较大事故调查组的通知》(揭府办明电[2θ I7]44

号 ),事故调查组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定雄任组长,市 安

全监管局局长柳沐荣、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利潮、市监察局副局长

韦子庆和普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伟勤任副组长。调查组成



员在普宁市人民政府和市安全监管局、公安局、监察局、住房城

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质监局、总工会等单位抽调。同时,邀

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调查,并聘请特种设各方面的专家组成技术

组。

事故调查组坚持
“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
”
的原则,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

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

的处理建议,总 结事故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普宁市普宁大道南山路段
“
7。 11” 汽车起重机倾

覆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 )粤 ⅤR3693吊 车情况

粤 ⅤR3⒆ 3登记机动车所有人:欧创豪,车辆类型:重型非

载货专项作业车 (以 下简称吊车 ),初次登记日期 2012年 7月 ″

日,检验有效期至 2θ 18年 7月 3⊥ 日。

根据 7月 22日 技术专家组出具的 《普宁市
“
7· ll” 汽车起

重机倾覆较大事故技术分析报告》提供的设各基本情况 :

起重机名称:汽车起重机

冱些乓劳: ⅩZ15373JQZ35Κ

车辆 识别代 号 :LXGCPA379BAθ ⊥2333

出厂日期:2θ 11年 8月



主要参数:最大额定起重量:35t

基本臂长:1θ.5m

最长主臂:39.6m

最大起升高度 (主臂 ):39,47m

工作幅度:3-” m

自重:36,93t。

制造单位: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二 )粤 vR36叨 吊车驾驶人及起重机操作人情况

1、 粤 vR3693机动车驾驶人:陶风琪,男 ,汉族,江西省宜

春市万载县高村镇人,驾驶证准驾车型 B2D,初次领证日期 2θθ8

年 4月 11日 ,有效起始日期 ⒛I4年 4月 11日 ,有效期 ⊥θ年。

2、 粤 vR3693汽车起重机操作人:陶风琪,持有建设机械施

工作业操作证,操作证编号:1472θ 16456159,操作项目:汽车

式起重机操作,使用期限 2θ⊥6年 8月 ” 日至⒛”年 8月 26日 ,

发证机关:中 国建设教育协会建设机械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

(三 )粤 vK3215车辆及驾驶人情况

1、 粤ⅤΚ32h登记机动车所有人:陈武忠,品牌型号:五菱

牌 LZW637⊥ ,车辆类型:川`型 面包车,初次登记日期 2θ θ6年 6

月 13日 ,检验有效期至 2θ

"年
6月 3θ 日,使用性质:非营运 ,

核载人数:7人 ,实载人数:⊥ θ人。

2、 粤 vK3215机动车驾驶人:吴泉芝 (在事故中死亡 ),男 ,

汉族,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人,准驾车型 C1,初 次领证日期 2θ 11



年 12月 7日 ,有效起始日期 2θH年 ⊥2月 7日 ,有效期限 6年。

(四 )事故发生现场相关情况

1、 普宁大道

普宁大道为陈 (店 )沙 (陇 )公路延长线的市区路段,属 《普

宁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7-2θ 2θ )》 中的主城区道路。在陈沙公路

延长线的基础上配套 8个市政工程
!合

并建设,2θ 09年 11月 19

日交工验收,2θ 12年 9月 28日 竣工验收。路基宽度 77,5米 ,其

中中央分隔带绿化 6米 ,左侧路缘带 2× θ.75米 ,机动车道 2× 4

车道×3.h米 ,右侧路缘带 2× θ.5米 ,边分隔绿化带 2× 3米 ,

非机动车道 2× 9米 ,人行道 2× 7.5米。

2、 事故地点围蔽情况

事故地点铁皮围栏围挡位于普宁市流沙西街道普宁大道南

山路段,普宁大道 (东西走向)北侧,南 山村道东门尾路西侧—

片地。片地四周用蓝色铁皮围蔽,铁皮围挡四至:东 :南 山村道

东门尾路,南 :紧贴普宁大道北侧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隔绿

化带北沿,西 :巷 ,北 :巷。据普宁市国土部门测量,该地块铁

皮围栏围挡范围总面积 5⊥ %平方米,其中有用地权属的”57平

方米,违规占用规划人行道 ⊥747平方米、非机动车道 ⊥212平方

米、绿化带 15平方米、其它规划道路 ⊥85平方米。

事故地点围蔽内地块类长方形 (约 长 1⒛ m× 宽 36m),围 蔽

铁皮高 2m。 围蔽内自南向北分为:普宁大道北侧非机动车道 (已

】
八个i|政△程是:1、 机动乍道加宽建设丁程12、 排污}程 :3、 人行逍硅设 ∴腥:4、 辅道路而

"程
:5 ll水

丁程;6、 路灯丁程:7、 辅道基础建设T程号8`绿化{程。



建,宽 9m)、 人行道(未建,宽 7,5m)、 建设用地(未建,宽 18.73m)。

建设用地 自东向西土地使用权人分别为:郭 燕芝 (37,铂 m×

I8.73m)、 黄俊峰(16.14m× ⊥8,73m)、 黄容超 (21.兜 m× I8,73m)、

陈礼明陈楚玲 (48.42m× 18.73m)。

3、 建设用地转让及规划审批情况

2θ 13年 9月 3日 普宁市英豪投资有限公司拍得普宁商业街笫

八标段 (普宁大道北侧,大南山路西侧 )3⊥ .51亩 国有土地使用

权,2θ⊥4年 1月 3日 取得普宁市城镇建设管理局颁发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
2(地

字第 [2014]θ 0I号 ),规划用地总面积 31.51

亩 (分 A地块 ⊥θ.93亩 ,B地块 8.39亩 ,C地块 12.19亩 )。 涉

事建设用地属 A地块中的部分用地。

事故地点围蔽内含规划第 176栋 (长 48.42米 )和规划第 177

栋 (长 75.32米 )建设用地及其接壤普宁大道北侧人行道、非机

动车道。涉事建设用地由普宁市英豪投资有限公司转让给郭燕

芝、黄俊峰、黄容超、陈礼明陈楚玲,其转让及规划审批情况:

(1)长 48.42米用地 :

转让给陈礼明陈楚玲:普府国用 (⒛ 15)第特 θ2947号土地

登记使用权面积 9θ 7m2。 2θ 15年 7月 8日 普宁市城镇建设管理局

发给陈礼明陈楚玲其他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编号:

(2θ⊥5)普城规字笫 θ43号 。该宗地与其他土地使用权人共三十

人合并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2015年 11月 17日 普宁市城镇建

2 《中华人民共矛n回 城乡规划法》第二 |八 朱笫=款
号以||让 方式取待凵初 :地 lt川 权的建设顶目,竹 :签

"日
ll|l

地使用权|{|让 含同后丿建设中位应当持建没项 H的批准、核准、备案义件和国有+地使用权 ||让含ll.向城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丹j地规划许可证奋



设管理局颁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a(建

字笫 [2015]02⊥ 号 )

并于 2θ 15年 1⊥ 月 16日 按规定
4交

纳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

(2)长 75,32米用地 :

转让给郭燕芝:粤 (2θ16)普宁市不动产权笫 θθθ0013号确

权面积 7θ5〃 ,2θ⊥6年 8月 24日 普宁市城市管理局发给郭燕芝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编号:(2θ 16)普城规字

第 03⊥ 号。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转让给黄俊峰:粤 (2θ⊥6)普宁市不动产权笫 θθ0θ 349号确

权面积 3θ 2Ⅲ2,2θ 16年 11月 11日 普宁市城市管理局发给黄俊峰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编号:(2θ⊥6)普城规字

第 θ46号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转让给黄容超:粤 (2θ I6)普宁市不动产权第 θθθθ348号确

权面积 403Ⅲ2”θ16年 11月 11日 普宁市城市管理局发给黄容超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编号:(2016)普城规字

第θ47号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4、 建设活动情况

事故地点围蔽内四宗地 (土地使用权人:郭燕芝、黄俊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笫四 |条笫—款:在城

"、

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pIl、 道路、管线和其他

工程建设的,建 设申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

"、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苜辖
`人

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没丁程规划许可
"H。

4国
务院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主 |条 :术经l"政丁程行llk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Il+,任 何中位或者个

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l"道路令第=|一
条:因特殊情况稀页临时宀用lllkl"遒 路的,须经l"政丁程行政主管斋i闸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经批llL临 时宀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遒路;占用期满后

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

"遒

路原状÷刂贞坏城

"道

路的丿应当修复政耆给干赔偿.第工 |L条笫一款:占

用或者挖掘出10政 T程行政主管部门管丿Ψ的城

"逍

路的,应当向 汀政
"租

行政}管部丨!交 纳+ll Ⅲ道路 、用费●k青

城i汀道路挖掘修复费。



黄容超、陈礼明陈楚玲)未按规定申领
⒖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未

申报供水、供电。事故发生时尚未进行建筑施工 (打桩 )。 事故

发生在安排建筑施工设各 (打桩机 )进场时◇

(五 )事故吊车 (汽车起重机 )作业情况

1、 吊车作业任务来源。

2θ 17年 7月 初倪志坚与杨广 (静压打桩机管理员 )、 林少伟

(静压打桩机老板 )联系静压打桩机到事发地
'点
打桩,由 林少伟、

杨广承包打桩,打桩费每米 15元 ,当 时倪志坚给了杨广设计图

纸。2θ

"年
7月 1θ 日杨广与欧创顺联系派吊车装卸打桩机,欧

创顺接单后到事发地点进行检查,认为能够作业才发单给吊车业

务经理蔡振场。7月 II日 约 I5时许,杨广带领运载打桩机部件

的平板货车到达事发地点。蔡振场指派陶风琪、周文德、李海龙

三人驾驶粤 vR3693吊 车于 7月 11日 约 17时左右到达事发地点

吊装打桩机部件。

2、 吊车业务经营构架。

5住
矬祁 《矬筑△程施 丨:许 叫甘理办法》笳四糸:吐 没屮亻|屮 诂钡|k施 △许Ⅲ∫

",应
肖∫〔备下列条件.并捉交才H0

的订H明义件 :

(一 )依法位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纟φ办I± 该矬筑 丨:干l川 地批准∫续 .

(二 )在城

"j、

镇规划κ的建筑丁程,已经取御矬设 li假 规划许刂证 ,

(二 )施丁场地己纤基本只各施 Π条件,插妾徊i收房亻的,其进丨攴符含施丁要求 ,

(四 )己经确定施丁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 I∶ 胛没有招标,应肖公开招标的△程没竹公廾招{i氵 或‘肢

解发包丁程,以及将 |「 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颀条件的j/N业的丿所确定的施 :个业尢效 .

(五 )有淌足施T需要的技术资料氵施Πi图 没计义件己核规定审企仓格 .

(六 )有保
"△

i∶ 稆质景和安全的贝体l lllL.施 丨I1,/N业 编制的施 :组 织设} 泊根+l+建 筑△秽特点制t的剂应

质景、安全技术描施。建立△程质母安仝责仟制廾淋实到人  々 业々性较强的 :仃 顶日编刊 ∫专”i质 亍、攻年施 }
组织没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丁程质母、安全监督手续。

(七 )按照规定应当委托监理的T杆 己委托临IHl。

(八 )建 设资金已经洛实。建设丁期不足
⋯
午的,刭位资仑原则 卜不得少于 }程 合冂价的 50%,建 没丁期超

过—
年的,到位资金原则 ∴不得少于丁程含同价的 30%。 硅设单位应当捉供本中位械△巾请乏 H尢拖久△柠款情

形的承诺书或者能够表明其尢拖久!l∶ 程款怙形的共他材刈,以及银行||只的到位资金l|月 丬有条件的可以实行银

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笫兰方担保 .

(九 )法律、行llk法 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 H地方人民政府 lI房 hlt乡 硅设}廿 il,丨
l不 徘违反法午u法 l mt煳 定 增设办扌t施 r许何证的其他条‖ ,



欧创豪 (普宁市欧达汽车修配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个人注册

登记有 9台 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普宁市欧达汽车修配有限公

司注册登记有 2台 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欧创豪组建欧达吊车

队,指派欧创顺负责惠来区域业务,指派蔡振场负责日常管理、

调派吊车及工作人员,吊 车业务独立经营。蔡振场、陶风琪、周

文德、李海龙等四个人工资是由欧创豪发给或用银行卡转账支

付,未与四个人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四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涉

事车辆粤 ⅤR3⒆ 3吊 车系欧创豪个人所有,欧创豪系事故吊装作

业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

3、 汽车起重机监管情况。

20⊥ 4年 ⊥0月 3θ 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2θ 14年第 114号 公告,

公布经国务院批准后新修订的《特种设备目录》
“
,新 目录取消了

汽车起重机品种,汽车起重机不再按特种设备实行管理。经查 ,

粤ⅤR3693汽车起重机在 2θ 12年 7月 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闸办理初

次登记入户时属于特种设各,但未按规定
7向

普宁市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二、事故经过和处置情况

(一 )事故发生经过

2θ 17年 7月 11日 约 17时许至事故发生,陶凤琪、周文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利设备安仝法》笫 =朱笫∷款:四床对特种设各实行目求廿理.l|种 设各H录 l|丨 国务院负{
特种没备安坌监督管理部门ll定 ,报 国务阮批准后执行々笫 -百 条第二款:铁路机 }、 河 卜没nLˉ 和贴 lo· 矿山井

下使用的特种设备以及民用机场专‖j设 备安全的监督佾理,房屋建筑丁地、l"政丁程丁地用起亟机械和场 (厂 )

内专川机动车辆的安装、使用的监督筒理氵山有大都门依照本法 In其 他有夫法律的规定实施。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没备安全法》笫={工
朱:特种设备便用屮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便用 Hl或考投人使用后

兰 {日 内,向负贾特种设备安仝监督管I母 的部丨j办理lt用 弩lL,取得仗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肖昔十该特种没

备的显著位置 .



李海龙在涉事围蔽地内用粤 ⅤR3693吊 车进行两次起重作业。陶

风琪安排汽车起重机位置
:并

任起重机司机∷ 周文德、李海龙为

吊装工m并
在作业中任指挥人员

ll。

第一次起重作业:吊 车车头向北停放,车尾 (起重机 )向 南

正对起吊物品,呈 “
T” 型。起吊物品为静压打桩机—个底座 (约

长 ⊥4m× 宽 2m× 高 1.3m),底 座载于平板车上,平板车车头向

西,停于非机动车道,平行靠与主干道分隔绿化带围蔽铁皮边。

吊车车尾支腿在围蔽内非机动车道柏油上,起重机吊臂工作面朝

向普宁大道。陶风琪首先检查吊车停放操作位地面支撑是否牢

固,然后打开支腿,垫木头,上起重机操作台。跟车人员周文德、

李海龙上平板车为起吊物品捆钢丝绳、吊挂,挂完下车分站平板

车前后,用 手势指挥司机操作及周围警戒,示 意起重机司机起吊,

起吊物品吊离平板车时,示意起重机停止、货车司机向前开走 ,

再示意起重机司机原位下放地面,周 文德、李海龙解绳,第 一次

操作完戚。

第二次起重作业:起吊物品为静压打桩机另一个底座,载底

座平板车车头向西,停于非机动车道,平行靠第一次作业底座边◇

:《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CB/T6067】 ⒓Ollll(笫 一部分:总 则〉15起重机的没苦 15|总 则:起 t~l械 的没古

"|要考虑下列影响其安全操作的因素:allrnL置 机械的攴掸条什;h)现场和附lll的 其他危睁囚索:c)丨仵和非 I!仵 状杰

下风力的影响亏d)具 备住施丁场地没置或安装起且和1械 以灰仁起↓仵业完成之后拆卸 I0移动起远}1械的迫埴.i53
起重机械周刨的障碍伽 531总则:起置机械作业应考虑共lol lL的 阵li物 ,如附jE的 建筑、共他起I}1 乍钠

"k
T在进行装卸作业的船只、堆垛的货物、公共交旭区1。x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和il流 .

9《
起重机械安仝规程》 123起重机司机 123!职 责:司机应遵照制迫 。l说 明书和安全丁作+l度 负贾起 .|机

"1玄仝操作。除接到停止信号之外,在饪何时候都只应服从栉装△或指挥人贝发 i|的可明显识别的佶寸.

⒑《起重机械安全规程》124栉 装丁 1241  职黄:栉坡}负 责在起适机械的栉具 卜栉l+和卸 F远物 并根 ll

+n应 的戟荷定位的丁作计划,±择适用的栉具和栉装设备。

"《起重机械女坌规拗 125指挥人员 丨25丨 职责:指 lI+人 员应负有桁信号从栉袈 :传递给司枧的贡仟 指冉i人

员可以代替栉装工指挥起重机械和载荷的移动,但在饪何时候只能出—
人负责。在起圭机 lli!△作中,如梨把指挥

起重机械安全运行和载荷搬运的丁作职责移交给共他有关人员,指挥人员应向司机说明情况。而且 司枧和 llx° 彬

交者应明确其应负的责任。



陶凤琪收吊车支腿,把 吊车按原方向往北移动 5-6米 ,第二次起

重作业点吊车车尾支腿在泥地上,支撑较差,陶风琪在车尾支腿

下分别垫上约长 2.5米、宽 2米、厚 2厘米的钢板,再在钢板上

垫木头,感觉牢固后上起重机作业。周文德、李海龙捆绳、吊挂 ,

指挥起吊、货车开走。接下来,陶风琪操作抬臂下钩,这时起重

机没有反应,最后在重力作用下,吊 车倾翻,起重机吊臂砸中普

宁大道正常行驶中的一辆粤 ⅤΚ32⊥ 5五菱牌面包车,导 致事故发

生。

(二 )事故处置情况

2θ 17年 7月 ⊥1日 18时 4分 ,普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大队干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并通

知 12θ 急救中心和消防大队等有关单位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勘

察取证、疏导交通。

I8时 8分 ,普宁市 12θ 接报,18时 20分 ,普宁市中医院 3

部救护车和 9名 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开展救护,将 3名 受伤人员

迅速送往普宁市中医院抢救。

18时 ”分,普宁市消防中队接报,⊥ 8时 21分 ,普宁市消

防中队 3部消防车和 18名 指战员到达现场,分别组成警戒小组、

灭火小组,破拆小组,全力开展救援。

18时 ⊥θ分许,普宁市政府应急办接报后立即启动生产安全

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市委书记张时义带领林钢捷市长、陈思鹏副

书记、张伟勤常务副市长、谢荣标常委、谢汉湖、陈卫华副市长

!o



及市委办、市政府办等部门干部赶赴现场组织指挥应急救援;揭

阳市政府接报后,陈定雄常务副市长和曾瑞如副市长带领安监、

应急、公安、卫计等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和医疗专家立即赶赴普宁,

指导协助普宁市开展事故善后处置工作。普宁市应急办、公安、

消防、安监、卫计、住建、质监等部门和流沙西街道办事处主要

负责人笫一时间带领有关人员赶到现场,依据预案及职责开展应

急处置,事故处置迅速得当,至 ⊥2日 凌晨 1时 1θ 分恢复交通秩

序。普宁市政府戚立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邀请省

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等专

家到医院会诊、指导,全力抢救受伤人员;按死伤者成立—对—

工作专班,全力做好事故人员家属安抚、理赔工作◇经耐心协调

沟通,7月 %日 相关赔偿责任方与 8名 死者的家属签订了损害赔

偿协议书并领发赔偿款。

调查认为,普宁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

揭阳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指示要求,迅速组织协调应急办、

公安、安监、卫计、住建、质监、公安消防等职能部门和医疗专

家开展应急处置,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善后工作有序,伤亡

人员及家属得到安抚,应急处置中无次生事故,舆情和社会面稳

定。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戚 7人 当场死亡,3人受伤。2θ 17年 7月 21日 伤者

吴语琪在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治无效死亡,截至本报告

l|



期,事故造成 8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1θ θθ万元。

(— )死亡人员情况 :

1、 吴泉芝,男 ,⒛ 岁,潮南区陈店镇人,粤 vK32⊥ 5车 驾驶

员;

2、 陈丽玲,女 ,29岁 ,系吴泉芝之妻,乘坐粤 vK3215车
;

3、 吴语琪,女 , 3岁 ,系 吴泉芝女儿,乘坐粤 vK3215车
;

4、 陈丽杨,女 ,32岁 ,普宁市军埠镇人,乘坐粤 ⅤΚ3215

车;

5、 陈冰芹 ,

6、 陈思杰 ,

7、 陈丽彬 ,

女

男

女

1θ 岁,系 陈丽杨女儿,乘坐粤ⅤΚ3215车
;

8岁 ,系 陈丽杨儿子,乘坐粤 vK3215车
;

27岁 ,普宁市军埠镇人,乘坐粤 ⅤΚ3215

系吴泉芝之子,乘坐粤ⅤΚ3215车
;

系陈丽杨之子,乘坐粤 ⅤΚ3215车 。

陈英杰尚在普宁市中医院治疗。

车 ;

8、 林思汝,女 , 2岁 ,系 陈丽彬女儿,乘坐粤ⅤΚ3215车 。

以上 8名 死者赔偿已经完成并火化◇

(二 )受伤人员情况:

1、 吴炯标,男 ,5岁 ,

2、 陈英杰,男 ,9岁 ,

其中吴炯标已经出院,

四、事故直接原因

陶风琪 (吊 车司机 )严 重违反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GB/T60臼 .12θ⊥θ),未按起重机的设置要求,未考虑现场相邻

普宁大道的危险因素,未预估倾覆危险一旦发生,起重臂将覆盖



到公共交通区域∴ 错误选择在普宁大道非机动车道上作业及将

起重臂作业朝向普宁大道;在起重操作"前汽车起重机安全检查

中发现显示重量、跨度、大臂长度的显示屏的电脑线断了尚未修

复,仍然继续作业;在作业中汽车起重机力矩超载,造成整车倾

覆,导致起重臂下落,砸 中普宁大道正常行驶中的一辆粤ⅤΚ”h

五菱牌面包车,最终酿戚较大事故。

五、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吊 车作业相关人员

1、 蔡振场作为吊车业务管理人员,安排吊车从事吊装危险

作业,未按要求组织制定"起重作业计划;未按规定
卜
到现场或者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仝措

施的落实;未按规定
“
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检查及处理情况,导致

⒓《起重机械安全规程》!53起重机械周叫的障碍物 !53丨 总则:起 I枧械仵业应考【息其月凵的障碍+J.如附近

的建筑、其他起重机、乍辆政jF在进行装卸仵 il,的 Ⅲ|只 、jl j朵 的货物、公共交j]区 蜮包llˉl速 公路 钕路吊河沛
〕《起重机ll0安 坌规程》!7起重机llK的操作 I7!忠 则|jLL丨机槭玄伞悚仵 股要求△丨卜:

o司机应接受起重作业人员的起互作业lL杵信坩的拍扦.、起止机的悚仵小 fFF要 l^1员 Hl.司 机负有起王仵业的

责任.无论何时,司机随 +r都应执行冰自任何人发||的 件 !Ll^刂 .

Φ 司机应对自己苜接控制的操作负责。尢论何川丿当怀疑有不安伞情况时丿·l机仵起拍物品前I立 1l甘理人员

"曲o司机应熟悉设备f0设 备的△宀i维 ll。 切|lLI机械捕要训试域修l「 . 司和1应把怙况迅j茁 的报衍给筒胛人贞{"!刂 :

知接班司机 .

j)在每一个丁作班开始,司机应试验所有控制装甘,如 架控 ll装遐悚作不
"常

,应 lt起重机械辶行之前调试丨佬

理 .

"《起重机槭安全规程》l12起里作业 }划 :所有趄妞仵业}划应倮
"u安

仝j*作 并充分考虑到各刊危陆因素 讠划

应出有经验的主管人员制定,如架是且复域例行燥仵,这个计划仅甫首砍 l.l定 刂丿亡刂以.然后赳行均煳性的复Ft以

倮
"r没

有改变的因素.|划0包韬lll下
:

,ll戟 荷的特征和起‖方法 :

ω起重机应倮证载荷与起⊥机结构之问保持符合有大规定的仵业尘问 ;

o确定lt3重机起吊的载荷质母时丿应包拈起由|装黄的颀‖亏

d)起重机和载荷在整个作业中的位置 ;

o起重机作业地点应考虑可能的危险因萦、实际的作业空问环娆和l~而或基础的适川性亏

o起重机所需要的安装和拆卸 ;

ω肖作业地点存在或 ||现不适宜作业的环境怙况时.应仲止仵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伞生产法》笫四 |条 :△广经仲ψ位进行燃破 「ll装 以及冈务院攻伞土产监‖竹理斋j丨 会

"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山安‖ 廿闸人 ;t进 干i观场安午竹理,确倮悚作规仃的l「l寸 丨安仑爿}|l叻

落实。
⒗《中华人民共和国安伞生

`}法
》笫四 |∴条第一款:ui产经扌ψ位的玄伞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捱本l|什 的上广纤

莒特点,对安伞生产状况进行经带+’l捡仝;对检企中杖现的安伞问题 ,应当市 u卩 处理;不能处理的氵应当皮H扌报
告本申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贡人应肖及时处理.椅苻枝处l「 怙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第 :丨 :条笫 :扶 :△ !冫

!3



安全设各的维护、保养不到位;未按规定"组 织从业人员进行安

仝生产培训考核,保证从业人员培训合格上岗作业。

2、 欧创豪作为事故吊装作业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 对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实施情况失察;未按规定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 周文德作为吊装工”
兼指挥人员咒 未经吊装技术培训考

核合格,在未制定起重作业计划的情况下从事吊装作业。

4、 李海龙作为吊装工兼指挥人员,未经吊装技术培训考核

经营屮位必须对安仝设备迸行经常性维护、保芥,井定期椅测.倮证正‖运转.维护、保并、检 ll0当作好记未、

并曲有关人员签宇。
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仝生产法》第二 |五条笫 欷:北产经萤△位丿立当刈从业人员进行安伞上产敉育和培
" 

仁
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命上产规常 制度和安仝操作规程.掌椐本 l【l位 的安个艹午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描施,知悉自身住安仝乍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玄伞LL产教育租i坫 诎个恪的从ψ人

员,小得△岗作业。第四款 :生产经莒申仃应△硅立安伞∴L产揿自和培
"l△

案,如玟 l己永安伞}产 牧 fi和 △
"∴时问、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纬果等情况。

⒙《中华人民共和国安争生产法》第 |八 条;生产绐古ψ位的}哄负责人刈本中位安坌生广 i作 负仃 卜列帜责:

(— )建立、健坌本申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

(二 )组织制定本申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稆 ;

(二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

(四 )倮证本单位安仝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

(五 〉督促、检佥本中位的安仝生产△作.及 H寸 消陈生产安仝}故隐总 |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中位的生产安全丁故应急救援倾戾 :

(1)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敌 .

n《
起亟机 i+安 仝规秽》 I242吊 装 0应 只符 卜列条件 :

al只 备+n应的义化程度 ;

bl午满 】8周 岁 .

o在视力、听力和反应能力方面能胜任该项丁仵 ;

d)具 备搬动吊具和组件的体力亏

o具有估计起栉物品质号、半衡找io1及 判断Ⅱ卩冉、扃肢和净空的能/u;

o经过吊装技术的培训 ;

ω具有根据物卩{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栉具及纠件的能丿J;

h)经过起重作业指挥信圬的培训,理解并能热练使川起丑ll业指挥 lˉ 刂{

i)需 要使用听觉设备 (如 对l+机 〉叫,能熟练lj用 该没备并能发 准确、沽晰的口令i

j)熟悉起重机的性能及+P关 参数.具有指++起王机和饯荷玄
/l·

移动的能力 i

k)具有担负该项丁作的资质:|||十培训的 H的在专业技术人员拍辉监佴 卜的操作陈外 ,

⒛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1252指挥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

al具 备相应的文化程度亏

bl年满 !8周 岁 :

ω在视力、听力和反应能力方面能胜任该项丁作 ;

d)只有判断jiF离 、高度和净空的能力 ;

o经过起重作业指挥信号的培泖,理解并能熬练 lt川 ld啦仵业指扦信号:

o需要使用昕觉设备 (如对讲饣1〉 甘刂,能热练lt∫ ||i咳 设符并 lL发 ||准 确、溃晰的 ll令 ;

~o瘀悉起重机的性能及ln关参数,具有指挥起卿 t币丨找荷攻伞移动的能力 :

h)其有担负该项丁作的资质;||十培训的 H的任专业技术人贝指挥胎督 卜的操作除外。

!'∶丨



合格,在未制定起重作业计划的情况下从事吊装作业。

5、 欧创顺作为吊车订单业务管理人员,未与客户履行吊装

作业安全技术交底职责;未督促现场作业人员制定起重作业计

戈{。

6、 杨广作为静压打桩机管理员未履行吊装作业安全技术交

底职责。

7、 倪志坚,在部分建设用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未

按规定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建筑施工设各进

场。

(二 )粤 vK3215车驾驶人

吴泉芝违反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之规定∴ 造成

事故伤亡人数扩大,因其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三 )普宁市有关部门

⊥、普宁市公路局。⒛⊥2年 9月 ⒛ 日,普宁市政府召开陈沙

公路延长线 (普宁大道 )工程竣工验收会议,会议决定将陈沙公

路延长线 (普宁大道 )正式移交普宁市公路局管养 (普宁市政府

工作会议纪要第 12期 ,2θ 12年 1θ 月 1θ 日 )。 该局负有依法依规

保护公路路产不受侵占和破坏,确保公路安全畅通的职责,但该

局在日常巡查监管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围挡违规

占用普宁大道规划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绿化带,存在安全隐患

的问题。

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笫四 |九条:机 ,vll丨狨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氵客运机动乍不得违反规定找

货。



2、 普宁市城市管理局。该局负有行使城乡规划管理、市政

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

罚权等行政执法职责,但该局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东侧围

挡违规占用规划道路,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3、 普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该大队负有道路安全管理及纠

正交通违章职责,但该大队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围档违规

占用非机动车道℃ 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未 能及时发现和查处事

故车辆粤ⅤΚ32h人员超载的问题。

4、 流沙西街道办事处。该街道负有辖区城市建设管理、市

政设施、园林绿化管理的职责,但该街道未能及时发现和上报事

故发生地块围档违规占用规划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绿化带及规

划道路,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5、 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挂普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牌

子 )。 2θ⊥4年 1θ 月前,汽车起重机被列入特种设各目录管理期间

(2θ 14年 10月 后退出目录管理 ),该局负有对汽车起重机的设

计、制造、安装、经营、使用、改造、修理、检验检测和进口等

环节的安全监察、监督的职责。2θ 12年至 2014年 ,在普宁市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汽车起重机共 27台 ,其中发生事故的粤

ⅤR3693汽 车起重机在 2012年 7月 初次登记入户,该局汽车起重

⒓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仝条例》第=|五条|木经珙级以 ←人民政

ˉ
l公安机关交通街呷部门会冂有关韶i门 的许刂

任何申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迦活动。因△俚硅设斋要占lll、 挖掘逆路氵政耆跆越、穿越逍路架设、圮

没管线设施的,应当事先征得逍路主管部门的lml葸 亏肜响交迪玄仝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Fl总 ,

道路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丁程建设和道路实际情况,确定施△作业路段和时闽;道路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督促施丁作业单位按期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力n强交通安全监督捡至,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



机注册登记信息空白,没有主动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了解辖区内

汽车起重机登记有关信息,存在对汽车起重机监管缺失的问题。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党

纪政纪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处理i意 见:

(一 )司 法机关已采取强制措施人员

1、 陶风琪 (吊 车司机 ),男 ,群众,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 ?年 7月 12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2θ 17年 8月 18日 被普宁市人民检察院批捕,由 司法机关

处理。

2、 蔡振场 (吊 车业务管理人员 ),男 ,群众,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I7年 7月 12日 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2θ 17年 8月 18日 被普宁市人民检察院批摘,由

司法机关处理。

3、 欧创豪 (吊 装作业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 ),男 ,群众 ,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 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17年 7

月”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年 7月 12日 被依法变更为取

保候审,由 司法机关处理。在
”
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

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

免予刑事处罚后,由揭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照 《安全生产

法》给予行政处罚。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 《大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作的意兕》的通

知 (中 办发 120"】 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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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文德 (吊 装工兼指挥人员 ),男 ,群众,因涉嫌重大劳

动安全事故罪于 2θ⊥7年 7月 12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7

年 8月 18日 被普宁市人民检察院批捕,由 司法机关处理。

5、 李海龙 (吊 装工兼指挥人员),男 ,群众,因涉嫌重大劳

动安全事故罪于 2θ 17年 7月 12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

年 8月 18日 被普宁市人民检察院批捕,由 司法机关处理。

6、 欧创顺 (吊 车订单业务管理人员 ),男 ,群众,因 涉嫌重

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2017年 7月 12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

年 8月 18日 被普宁市人民检察院批捕,由 司法机关处理。

7、 杨广 (静压打桩机管理员 ),男 ,群众,因 涉嫌重大劳动

安全事故罪于 2017年 7月 15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年 8

月 18日 被普宁市人民检察院批捕,由 司法机关处理。

8、 林少伟 (静压打桩机老板 ),男 ,群众,因 涉嫌重大劳动

安全事故罪于 2θ 17年 7月 ”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年 8

月 2日 被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由 司法机关处理。

9、 倪志坚 (组 织建筑施工设各进场 ),男 ,中 共党员,因 涉

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θ 17年 7月 ⊥6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θ⊥7年 8月 2日 被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由 司法机关处理◇

1θ 、郭燕芝 (土地使用权人 ),女 ,群众,因 涉嫌重大劳动

安全事故罪于 2θ 17年 7月 ⊥3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年 8

月 2日 被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由 司法机关处理。

11、 黄金安 (土地使用权交易人,系 黄俊峰之父亲 ),男 ,



普宁市政协委员,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于 2017年 7月 15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年 8月 2日 被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

由司法机关处理。

12、 欧阳耀 (系 欧创豪之子),男 ,群众,因涉嫌重大劳动

安全事故罪于⒛⊥7年 7月 12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θ 17年 8

月 2日 被依法变更为取保候审,由 司法机关处理。

(二 )建议给予党纪政纪问责人员 (17人
)

1、 普宁市人民政府 (2人
)

(1)陈裕民,20⊥ 5年 7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副市长,分管交

通、公路等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对普宁市公路局工作督促管

理不到位,对该局巡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围

挡违规占用普宁大道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问题失察。对

上述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通报批评。

(2)陈卫华,中共党员,2θ 16年 1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副市

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分管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工作。未认真

履行职责,对普宁市城市管理局工作督促管理不到位,对该局巡

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东侧围挡违规占用规划

道路问题失察。对上述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通报批

评◇

2、 普宁市公路局 (3人
)

(3)郑 云新,中 共党员,2θθ6年 12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公路

局局长、党组书记,负 责该局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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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路政管理所工作疏于监督、管理和督促指导,未能及时发现事

故发生地块围挡违规占用普宁大道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的问题,对该所巡查监管不力问题失察。对上述问题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建议给予诫勉。

(4)王锡光,中共党员,20H年 7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公路

局党组戚员,分管路政管理所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对分管部

门工作疏于监督、管理和督促指导,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

围挡违规占用普宁大道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问题,对

该所巡查监管不力问题失察。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

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5)蔡春锋,中共党员,事业干部,2θ 13年 5月 至现在任

普宁市公路局路政管理所所长,负 责该所全面工作。工作失职,

巡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围挡违规占用普宁大

道绿化带、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问题。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

任,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3、 普宁市城市管理局 (4人
)

(6)黄伟文,中 共党员, 2θ 15年 9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城市

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负 责该局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

对该局抗法大队工作督促管理不到位,对该局执法大队六中队巡

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东侧围挡违规占用规划

道路问题失察。对上述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批评教

育。



(7)方 晓龙,中共党员,2θ 14年 6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城市

管理局党组成员,⒛⊥5年 1θ 月至现在兼任扰法大队大队长,负

责该大队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对该大队六中队工作督促

管理不到位,对该大队六中队巡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

发生地块东侧围挡违规占用规划道路问题失察。对上述问题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8)苏少光,中共党员,2θ 14年 9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城市

管理局监察 (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分管普宁市城市管理局·l+L法

大队笫六中队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对该大队六中队工作指导

督促不到位,对该大队六中队巡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

发生地块东侧围挡违规占用规划道路问题失察。对上述问题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诫勉。

(9)陈松南,中共党员,职工,2θ 14年 10月 至现在任普宁

市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第六中队副中队长,主持全面工作。未认

真履行职责j巡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东侧围

挡违规占用规划道路问题。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

4、 普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3人 )

(1θ )庄佳生,中共党员,2θ 11年 4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大队长,负 责该大队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对

该大队城区一中队工作督促管理不到位,对该中队巡查监管不

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围档违规占用非机动车道问题失



察。对上述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通报批评。

(H)叶世军,中共党员,2θθ7年 7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分管城区一中队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

对该大队城区一中队工作督促管理不到位,对该中队巡查监管不

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围档违规占用非机动车道问题失

察◇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诫勉。

(12)吴劲展,中共党员,2θ Iθ 年 7月 至 2017年 8月 任普

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中队长,负 责该中队全面工作。

工作失职,巡查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发生地块围档违规

占用非机动车道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和查处事故车辆(粤 ⅤΚ3215)

人员超载行为。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

分。

5、 普宁市流沙西街道 (3人
)

(13)王义文,中共党员, 2θ 16年 7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流

沙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负 责办事处全面工作。未

认真履行职责,对辖区内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督促管理不到位,对

该街道办事处未能及时发现和上报事故发生地块围挡违规占用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绿化带和规划道路问题失察。对上述问题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通报批评。

(14)李溢新,中 共党员,2θH年 7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流沙

西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2θ⊥6年 11月 至现在分管国土管

理、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巡查监管不力,未及



时发现和上报事故发生地块围挡违规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绿化带和规划道路的问题。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

(15)陈兴涛,中共党员,2θ 11年 7月 至现在任普宁市流沙

西街道党工委委员兼任南山单元单元长。未认真履行职责,对驻

片单元辖区南山社区的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不力,未 能及时发现和

上报事故发生地块围挡违规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绿化带和

规划道路的问题。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

6、 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人 )

(16)林志荣,中 共党员,20θ 8年 3月 至 2θ 16年 1月 任普

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特种设各安全监察

股。未认真履行职责,在 2θ I4年 ⊥θ月前汽车起重机被列入特种

设备目录管理期间 (2θ⊥4年 1θ 月后退出目录管理 ),对特种设各

安全监察股督促管理不到位,对该股对汽车起重机监管缺失问题

失察◇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诫勉。

(17)黄 忠〕中共党员,20⊥ θ年 3月 至 2016年 1月 任普宁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各安全监察股股长。2θ 14年 ⊥0月 前汽

车起重机被列为特种设各目录管理期间 (2θ 14年 10月 后退出目

录管理 ),未认真履行职责,对辖区内汽车起重机在该局注册登

记信 |憝 空白的情况下,没有主动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了解辖区内

汽车起重机登记有关信虑、,未 能对发生事故的汽车起重机粤



ⅤR3693实施安全监察、监督,存在对汽车起重机监管缺失的问题。

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如检察机关发现有关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按司法程序进行

处理。

(三 )行政处理及问责

1、 责成普宁市人民政府向揭阳市人民政府作深刻书面检查。

2、 责戚普宁市公路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市管理局、流

沙西街道办事处、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普宁市人民政府作深

刻书面检查。

七、事故主要教训

(一 )无视吊装危险作业规定,严 重违反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规定
“
生产经营单

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 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

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蔡振场、陶风

琪、周文德、李海龙等人无视吊装危险作业法律法规规定;严重

违反起重机械安全规程,未按起重机的设置要求,对起重机械周

围的障碍物,以及现场和附近的其他危险因素辨识不全;未制订

起重作业计划,静压打桩机管理人员未告知部件质量,吊 装人员

未确定起吊载荷质量,致使力矩超载;生产经营单位追求经济效

益,设各安全维护不到位、教育培训不到位等无视安全风险,违

法违规作业,教训深刻。



(二 )有关道路管理部门对未经批准擅自占用道路监管缺

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国务院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都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

占用道路行为,普宁市有关道路管理部门未有效履行监管职能,

巡查监督存在言区,致使未经批准擅自占用道路的围挡行为未被

及时发现并依法处理,间接造戚擅自占用道路从事吊装作业,引

发生产安全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教训深刻。

(三 )未将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列为城市风险点危险源

加强管控。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占用道路从事工程建设情况越来越

多,城市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矛盾突出,社会管理工作与经济发

展水平不相适应,有关道路管理部门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安全风

险认识不足,未认真落实
“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
的要求,对城市

风险点危险源辨识不全,存在
“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

”
情况 )

未将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列为城市风险点危险源,特别是对

占用道路从事吊装等危险作业行为列入重点管控,教训深刻。

八、事故防范和改进措施建议

(一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

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把安全

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进一步健全并落实
“
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失职追责

”
安



全生产责任制,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到位、党委政府的领

导责任到位,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到位。要坚持源头防范,把安

全生产贯穿城乡规划布局、设计、建设、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全过程,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严 防风险演变、隐患升级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 )开展汽车起重机吊装作业专项治理

各地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加强对生产经菅单位、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安装、

使用起重机械的监督管理。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和公安交警支

队要组织开展汽车起重机吊装作业专项治理,防范同类事故再次

发生。各汽车起重机使用单位要严格落实起重机械安仝规程,进

行吊装以及其他危险作业时,应 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

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三 )建立健全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安全管理机制

各地各道路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研究建立健

全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部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机制,特

别是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级党委政府要

督促有关部门完善城市公共安全监管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城市安

全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完善路面巡查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安仝风

险和隐患,防止
“
想不到

”
的问题引发的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 )加强城市运行安全保障



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城市运行安全保障。要定期排查区域内城

市风险点、危险源,健全完善城市隐患、风险数据库,为城市安

全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要提高基础设施安仝配置标准,重

点加强对城市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隧道桥梁、管线管廊、燃

气、电力设施及电梯、游乐设施等的检测维护。完善大型群众性

活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加强公安、民

政、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安全监

管、气象、地震等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严 防自然灾害引发事故。

揭阳市人民政府普宁市
“
7· 11” 较大事故调查组


